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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020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四次临

时会议于2017年2月15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2017年2

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会议经通讯表决后，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委托管理人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污水处理收

费收益权 PPP 资产支持证券的议案》 

1、同意临沂首创博瑞水务有限公司、沂南首创水务有限公司、微山首创水务

有限责任公司、菏泽首创水务有限公司、梁山首创水务有限公司、郯城首创水务

有限公司六家子公司将其依据特许经营合同因提供污水处理服务自基准日起享有

的特定期间内的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转让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设

立的中信证券-首创股份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暂定名，以专项

计划设立时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专项计划”），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总

规模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同意公司作为专项计划的资产服务机构，并认购全部

次级资产支持证券。 

2、同意公司作为专项计划的差额支付承诺人，按照专项计划文件的要求，对

专项计划资金不足以支付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各期预期收益和应付本金的差额

部分承担补足义务。同意公司作为专项计划的回售和赎回承诺人，按照专项计划

文件的要求，根据项目开展情况安排赎回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及赎回投资者回售

的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并支付回售和赎回所需资金。同意公司六家子公司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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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资产相应的污水处理收费权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专项计划)。

同意公司为六家子公司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 

3、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本次专项计划的设立进度与相关主体签署所

需的必要文件，依据监管机构的要求及实际情况调整本次专项计划的交易结构以

及相关交易细节。 

详见公司临 2017-021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淮南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污

水处理厂二期扩建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议案》 

1、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淮南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淮南首创水务有限责

任公司第一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项目总规模

10万吨/日，其中，本次扩建规模 5万吨/日，总投资 16,732.55万元，特许经营

期 22年（含建设期）； 

2、由公司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7-022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衡阳市松亭（城西）污水处理厂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议案》 

1、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衡阳市松亭（城西）

污水处理厂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项目规模 22.5 万吨/日，总投资

73,428万元，特许经营期 30年； 

2、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郴州市阜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衡阳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衡阳松亭综合治理有限公

司（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为准），注册资本 22,028 万元人民币，其中，湖南首创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7,930万元，持有其 36%股权；郴州市阜康房地产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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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出资 7,490万元，持有其 34%股权；衡阳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6，608

万元，持有其 30%股权； 

3、由公司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含蓝城、空港）污水处

理设施整区打包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议案》 

1、同意公司投资揭阳市揭东区（含蓝城、空港）污水处理设施整区打包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项目规模约5.6万吨/日，总投资约64,207.47万元。

其中，揭东区子项目总投资16,429.16万元、蓝城区子项目总投资36,169.58万元、

空港区子项目总投资11,608.73万元（以最终政府审计为准）； 

2、同意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揭东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8,215万

元人民币）、蓝城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8,085万元人民币）、空港首

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804万元人民币）（以上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

注册为准）分别负责揭东区子项目、蓝城区子项目、空港区子项目的设计、建设、

融资、经营、移交等工作； 

3、由公司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7-023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亮马河支行办理授信

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亮马河支行办理授信业务，授信额度

为15亿元人民币，期限一年，利率在借款时与银行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包头首创黄河水源供水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议案》 

1、同意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包头首创黄河水源供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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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委托贷款10,000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期限一年，委托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 

2、由公司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7-024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秦皇岛北戴河首创制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秦皇岛北戴河首创制水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14,319.94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期限一年，委托贷款利率为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2、由公司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7-025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铁岭泓源大禹城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铁岭泓源大禹城市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19,500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期限一年，委托贷款利率为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 

2、由公司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7-026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铁岭泓源大禹再生水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

案》 

1、同意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铁岭泓源大禹再生水有限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3,000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期限一年，委托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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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 

2、由公司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7-027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2017年3月10日召开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临 2017-028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2日 

 

 

报备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